
上海龙韵广告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签署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事前认可意见函 

 

上海龙韵广告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新疆愚恒影业集团有限公司增资并签署

增资协议的议案》，同意向关联方新疆愚恒影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愚恒

影业集团”或“标的公司”）增资，增资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持有愚恒影业集团

约 10%的股权。公司与本次交易关联方于 2019年 1月 18日签订了《增资协议》。

本次增资补充协议是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公司关于向

新疆愚恒影业集团有限公司增资并签署增资协议的议案》的后续进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龙韵

广告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独立、客

观、公正的原则，认真审阅了本次增资的相关文件，在了解相关信息的基础上，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交易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1、本次增资的标的公司愚恒影业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段佩璋先生间接控制的

企业，本次向愚恒影业集团增资构成关联交易。 

2、公司本次向愚恒影业集团增资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的实际需要，有助

于整合发挥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的业务协同效应，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

益，也不会影响公司运营的独立性。 

3、本次增资涉及的标的公司已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和资产评估机

构进行审计、评估，并出具相关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 

4、本次增资补充协议的签署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 

我们对公司本次增资的相关内容表示认可，同意将与本次增资相关的议案提

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本页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上海龙韵广告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外

投资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函》的签字页】 

 

 

 

 

 

 

 

 

年    月    日 


